115 年度新北市中小企業輔導團暨引領數位轉型應用計畫
供應服務廠商申請表
1、 計畫說明
為協助新北市中小企業及製造業者1善用數位科技創新發展商業模式，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下稱機關)開辦「115 年度新北市中小企業輔導團暨引領數位轉型應用計畫」。115 年將持續提供本計畫之新北市中小企業及製造業者數位轉型諮詢輔導資源，委由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執行本專案，透過遴選供應服務商提供各類行數位轉型資源，給予製造業者優惠方案，鼓勵本市業者採購及使用合適之解決方案，期以提升本市業者數位化程度與營運能力，以持續帶動本市業者數位轉型，朝高值化、智慧運用領域深化。本會將依各業者提交之申請表內容據以審查，通過後將納入本計畫供應服務廠商團隊，後續透過推廣說明會辦理協助對接本市有轉型需求之C 大類「製造業」者，或新北市商圈內之業者，以推度計畫有效落地並加速新北產業轉型。
2、 受理時間：即日起至115年05月04日截止。
3、 服務供應商申請資格
(一)依法在中華民國境內辦理營業登記。
(二)公司有經營顧問服務、諮詢服務、軟體銷售、系統整合及相關之營業項目與實績。
(三)最近3年內無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或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停權期間尚未屆滿之情事。
(四)最近3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且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之相關法律規定且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之情事。
4、 申請方式及資料
(1) 申請企業應於公告受理期間內，備妥下列資料，掃描後以電子郵件寄至ntpcdigi@ntca.org.tw 信箱。
1. 供應服務廠商申請表。
2.「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技術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或「臺灣雲市集TCloud資訊供應廠商」證明，若無前述資格佐證，請額外提供「供應服務廠商能量說明書」。
(二)申請企業檢送之相關申請資料不予退還。
5、 聯絡窗口：新北市中小企業輔導團暨引領數位轉型應用計畫辦公室，電話02-25987495 分機111，顏小姐
6、 審查作業：供應服務廠商審查採取書面方式辦理，審查流程如下
	
流程
	備註說明

	未通過
通過
退件
媒合廠商及
參與二次訪視
列入計畫
計畫審查
服務供應商送件

	1. 廠商提出申請




2. 由計畫執行單位依照「115年度新北市中小企業輔導團暨引領數位轉型應用計畫-服務供應商申請書，依據審查基準採書面方式辦理
3. 審查未通過者，由計畫執行單位以電子郵件通知退件(申請資料不退回)
4. 審核通過之業者，列入本計畫之服務供應商清單，作為後續媒合新北製造業之參考
5. 計畫執行單位協助媒合本計畫有需求之新北業者及服務供應商，並持續給予適當與必要之協助。



7、 結果公布
(1) 「新北市中小企業輔導團暨引領數位轉型應用計畫辦公室」通知審查結果予以申請單位，審查結果將同步公告於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官網(網址：https://www.economic.ntpc.gov.tw/)
(2) 本計畫供應服務廠商資格有效期間：經本局公告為本計畫之供應服務廠商起至115年12月10日止。
8、 配合及注意事項
(1) 供應服務廠商應提供本計畫申請書所載之優惠價格及措施。
(2) 供應服務廠商應配合本計畫推廣需求，提供成果案例資料
(3)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及公告之，本局保有最終決定權。

115 年度新北市中小企業輔導團暨引領數位轉型應用計畫
供應服務廠商申請表
計畫說明
為協助新北市中小企業及製造業者1善用數位科技創新發展商業模式，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下稱機關)開辦「115 年度新北市中小企業輔導團暨引領數位轉型應用計畫」。115 年將持續提供本計畫之新北市中小企業及製造業者數位轉型諮詢輔導資源，委由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執行本專案，透過遴選供應服務商提供各類行數位轉型資源，給予製造業者優惠方案，鼓勵本市業者採購及使用合適之解決方案，期以提升本市業者數位化程度與營運能力，以持續帶動本市業者數位轉型，朝高值化、智慧運用領域深化。
本會將依各業者提交之申請表內容據以審查，通過後將納入本計畫供應服務廠商團隊，後續透過推廣說明會辦理協助對接本市有轉型需求之製造業者，以推度計畫有效落地並加速新北產業轉型。
	一、
廠商基本資料表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實收資本額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官方網站
	

	
	負責人
	姓名
	(職稱)
	登記設立日期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手機
	

	
	
	電話
	

	
	
	E-mail
	

	
	
	傳真
	

	
	公司簡介
(300字內)
	

	二、是否為產發署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技術服務登錄廠商
	□是，產發署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技術服務登錄廠商
□是，雲市集登錄廠商
□否，請額外提供「供應服務廠商能量說明書」

	
	登錄日期
	

	
	有效期限
	

	
	證號
	

	
	登錄項目明細
	

	115年度新北市引領數位轉型應用計畫-申請方案說明

	方案名稱
	

	代理經銷
	□方案如為代理經銷，請填寫原廠全名及國別(方案原廠如為陸資請勿申請)
原廠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國別：

	方案類別
(可複選)
	企業營運端
□生產作業管理 □行銷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研發發展管理 □財務管理
工廠生產端
□生產人員管理 □設備管理 □原物料管理 □生產規章制度管理
□工廠環境管理

	方案適用行業別
(可複選)
	□不限定產業
□C類 製造業
□ 08食品製造業        □ 09飲料製造業        □ 10 菸草製造業
□ 11 紡織業            □ 12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 13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 14 木竹製品製造業
□ 15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 16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製造業
□ 17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 18 化學材料製造業
□ 19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 20 化學製品製造業  
□ 21 橡膠製品製造業                  □ 22 塑膠製品製造業   
□ 23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 24 基本金屬製造業
□ 25 金屬製品製造業                  □ 26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 27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 28 電力設備製造業
□ 29 機械設備製造業                  □ 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 31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 32 家具製造業
□ 33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 34 其他製造業       

	方案適用
企業規模
(可複選)
	□ 微型企業(5人以下)     □ 中小型企業(200人以下)
□ 大型企業(200人以上)

	新北專屬優惠方案
	請詳細填列包含：價格、保固期程、加購或其他優惠方案等內容

	方案技術服務能量
	□ 提供教育訓練  □ 提供技術諮詢
□ 提供客戶服務：
□ 其他說明：

	
	如何提供上述服務
□ 原廠(□ 公司自行提供，或□由委外單位＿＿＿＿＿＿＿提供)
□ 非原廠(請說明技術服務來源，如原廠技術授權、經銷證明等，100字內)


	功能及內容特色
	

	導入流程及時程
	

	方案操作說明
	可提供影片連結

	銷售實機
	


	其他
	若有其他內容可於此補充，活詳述附件


	聲明與授權事項
一、智慧財產權聲明及授權同意事項
(一)本公司同意經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告為本計畫之供應服務廠商起，4年內不限地域及方式，將提供本計畫數位解決方案之執行內容與成果推廣資料無償非專屬授權予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二)本公司保證本計畫數位解決方案內容，為本公司自行企劃，並且為執行本計畫所有圖表、文字、影、音、像、軟體、硬體或其他器材等以及其他因執行本方案所產生的創意與構想等無抄襲、模仿或剽竊等侵害他人權利或著作、商標、專利權之不法情事。
二、聲明事項
本公司同意參與本計畫，並聲明下列所載事項：
(一)本公司最近3年內無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記錄，或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停權期間尚未屆滿之情事。
(二)本公司最近3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之情事
(三)本公司最近3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之相關法律規定且經各目的事業主關機關認定情節重大之情事。
(四)本公司提供之數位解決方案之原廠並非陸資。
(五)本公司提供之數位解決方案內容與說明無不實或涉及抄襲、違法之情事。
(六)本公司自願受申請須知之拘束，另將充分告知數位解決方案使用客戶-參與新北市引領數位轉型計畫製造業者之相關權利義務。
(七)本公司願以優於市場方案提供本計畫書列舉之數位解決方案，且對於數位解決方案使用客戶所提供之資訊善盡保密責任。
(八) 本公司如有侵害第三人之合法權益時，應自行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如因此導致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涉訴訟或應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本公司應負責抗辯、支付損害賠償及律師服務等因訴訟衍生之一切費用。
(九)本公司願配合參與115年「新北市中小企業輔導團暨引領數位轉型應用計畫」推廣活動或其他宣傳方式，並配合發佈新聞稿或接受訪問等。
□ 本公司已明確瞭解上述所有聲明與授權內容，並且同意遵守所有規定(同意請勾選)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於向您蒐集個人資料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1、 本局因計畫之中小企業及其他產業輔導目的，而獲取您以下個人資料類別：姓名、電話、電子郵件、職稱等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2、 本局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下，依照本局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3、 本局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4年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4、 除蒐集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局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5、 本局將於原蒐集目的、本次以之產業推廣、宣導及輔導、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6、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向計畫執行單位(電話02-25987495*111)行使下列權利：(一)查詢或請求閱覽、(二)請求製給複製本、(三)請求補充或更正、(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五)請求刪除。
7、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局不負相賠償責任。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4條規定，本局得酌收行政作業處理費用。
8、 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局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服務。
9、 本局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將善盡監督之責。
10、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並且同意本局留存此同意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 本人已供份知悉貴局上述告知事項，並且同意貴局蒐集、處理與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同意請打勾)

	申請表
用印
	公司大章
	
	負責人印鑑
	

	審查結果
	□ 通過 □ 未通過
	審核人
(日期)
	




115 年度新北市中小企業輔導團暨引領數位轉型應用計畫附件

供應服務廠商服務能量說明書
	一、申請廠商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實收資本額
	

	
	公司地址
	□□□□□□

	
	公司官網
	

	
	負責人
	姓名
	          (職稱)
	設立登記日期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手機
	

	
	
	聯絡電話
	(  )          分機

	
	
	E-mail
	

	
	
	傳真
	

	二、人力資料
	單位部門
	員工人數
	單位部門
	員工人數

	
	管理人員
	
	研發人員
	

	
	銷售人員
	
	財務人員
	

	
	其他
	
	

	三、財務狀況
	年度
	2025
	2024
	2023

	
	營業收入淨額
	
	
	

	
	營業毛利
	
	
	

	
	營業損益
	
	
	

	
	營業外收入
	
	
	

	
	營業外支出
	
	
	

	
	稅前損益
	
	
	

	
	稅後損益
	
	
	

	
	每股盈餘(元)
	
	
	

	四、資訊安全保護作法
	1.內部營運之資訊安全管理制度及對客戶資料之保護機制等。2.資訊安全權責與教育訓練。3.資訊安全作業與保護。4.網路安全管理。5.系統存取控制管理。6.其他必要措施。

	五、技術服務人力統計
	技術/服務領域
	專任人員
人數
	專任人員工作年資統計(人)

	
	
	
	<3年
	3~6年
	7~9年
	>10年

	
	(如軟體開發)
	
	
	
	
	

	
	
	
	
	
	
	

	
	
	
	
	
	
	

	
	
	
	
	
	
	

	六、服務(產品)價格及實績說明
	



